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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委部、局、中心，四宝山街道、中埠镇，市驻区各部门、单位，各直属企事业单位，各有关单位：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高新区把民生实事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抓手，围绕“群众满意”工作目标，梳理汇总形成了2024年度高新区重大民生实事项目清单。为进一步做好有关工作，现通知如下：
一、提高思想认识。各部门单位作为项目实施的责任主体，要把民生实事项目作为重中之重，成立工作专班，明确具体推进措施。实行“一把手”负责制，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谋划、靠前指挥，并明确具体分管领导抓好各项工作协调落实，安排政治素质高、业务能力强的同志负责具体工作。
二、明确效果导向。各部门单位要紧扣目标，精准发力，实行项目化、清单化管理，建立台账，细化任务分工，加快把民生实事一件一件抓紧办好。针对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难点问题，要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推进计划、推进措施，加快民生实事项目建设进度，原则上今年10月底前完成。
三、强化督导监督。发展改革局负责统筹全区民生实事项目，定期调度落实情况。同时，联合工委管委会办公室，对民生实事推进情况进行跟踪督办，每季度对各部门落实情况进行通报。对未能如期完成的民生实事，由责任主体向工委、管委会作出说明。
四、加强宣传引导。充分利用各类媒体资源，广泛宣传2024年度高新区重大民生实事项目清单，不断提高民生实事项目群众知晓率、参与度，营造“为民办实事”的良好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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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2024年度高新区重大民生实事项目清单

1. 实施优化教育资源供给工程。推进3所中小学、1所幼儿园新改扩建和6所幼儿园设施配备项目，推进校园智慧化建设，提升教育资源效能。（责任部门：教育和体育事业中心）
2. 实施基层医疗卫生提升工程。优化城乡15分钟健康服务圈，加强村卫生室、社区卫生服务站建设，提高村级医疗机构智慧化诊疗水平，试点实行村级“远程心电一张网”。强化基层医疗服务，配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设备。开展居民长护试点全域覆盖。（责任部门：卫生健康事业中心、高新区医保分局）
3. 实施城区居住品质提升工程。对华瑞园等老旧小区开展提升改造，全面提升社区居住环境、设施条件和服务功能；打造10个“红齐365红色物业”党建品牌。新增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口1000个。创新开展物联网终端进电梯试点，实现电梯智慧化监管。（责任部门：建设局、综合行政执法与应急管理局、市场监管局）
4. 实施城乡路网优化提升工程。新改建四好农村路不低于9公里；改善路面状况不低于43公里；提升改造老旧市政道路路面不低于6公里；智慧化改造学校周边及重点路段11处。（责任部门：建设局、综合行政执法与应急管理局）
5. 实施城乡多彩文化悦民工程。做好城市书房、文化驿站、农家书屋提质增效示范点等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活动策划和管理运维，新增新型公共文化空间不少于5处；举办“乡村文化旅游节”、“多彩研学游高新”、“文化进万家”等主题系列活动，实现全域全覆盖；积极推广山东全民阅读在线平台，开展数字阅读公益服务行动，实现读书扫码即享；组织“同城共读 书香高新”品质阅读推广等活动不少于100场。（责任部门：民政和文旅事业中心）
6. 实施全民体育健身惠民工程。提升全民健身服务质量，全年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会、社区运动会等体育赛事活动100场以上；培训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150人以上；定期维护145个村居、社区健身器材。（责任部门：教育和体育事业中心）
7. 实施品质养老服务供给工程。继续开展高新区家庭适老化改造工程，2024年底前建设家庭养老床位不低于509张；改造提升养老服务设施1处，2024年底前打造一家四星级养老机构;全面运行高新区智慧养老服务平台，大力推广并应用养老服务智能终端设备，实现备案养老机构智能设备覆盖率100%。（责任部门：民政和文旅事业中心）
8. 实施智慧交通平安畅行工程。做好行人过街设施和照明设施建设的新建改造工作；优化快速路沿线导向车道渠化和信号配时指示，实现平安畅行；打造中润大道等骨干道路绿波协调，实现信号精细化智慧化。（责任部门：建设局、高新区交警大队）
9. 实施公园游园智慧化设施建设工程。提升公园智慧化、便利化水平，提升完善玉兰园、花山府邸游园、上城名府游园及甘家游园等6处“街头游园”、“拇指游园”的游园功能，试点“无线充电”进游园公园，满足周边居民生活需求，增进游园体验感。（责任部门：综合行政执法与应急管理局）
10. 实施共享单车便利化示范工程。优化共享单车停放区域，新增投放共享单车不低于1000辆，增设共享单车停放站点100处，实现中心城区1公里即扫即走。（责任部门：综合行政执法与应急管理局）

